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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

概覽

本公司是創始人張維功先生2004年5月從原中國保監會廣東監管局局長崗位上辭
職創業，帶領創業團隊從零開始創辦而來。2003年，以總保費收入計，中國保險業在
全球僅排名第11位。創業團隊認為，保險深度、密度均遠落後於世界先進國家平均水
平，保險遠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保險市場急需快速的培育與發展。此前，創
業團隊成員都曾就職於保險監管或大型保險公司，具有豐富的保險經營管理經驗，他
們堅信依靠市場化創業及專業的經營管理能打造一家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專業服
務的保險公司。有關張維功先生的背景及相關行業經驗，請參見「董事、監事及高級管
理層－董事」。創業團隊先後奔赴中國17個省市，拜訪並商談389家企業。經過14個月
的時間，陽光財險以市場化的方式正式成立，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本集團。創始人張
維功先生在申請籌建本公司過程中寫下的「五十字箴言」（「集眾家之長，取自我之道。
聚業內人才，納業外賢士。高起點組建，遠戰略發展。風雨中做事，陽光下做人。走
精英之路，創陽光品牌」），成為決定公司走向的重要航標。公司創業期間所形成的「敢
於挑戰、堅韌不拔」的原始創業精神，發展歷史中堅守的市場化機制、價值成長原則，
奠定了我們的價值主張與企業家精神的基礎，成為我們不斷發展壯大的基因力量。

經中國保監會批准，本公司於2007年6月27日由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原
名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石化集團」）、中國南方航空集團有限公司（原名中國南
方航空集團公司）（「南航集團」）、中國外運長航集團有限公司（原名中國對外貿易運輸
（集團）總公司）（「中外運集團」）、中國鋁業集團有限公司（原名中國鋁業公司）（「中國
鋁業」）、廣東電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號：000539））
（「廣東電力」）、北京興安金泰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原名北京長安金泰物業發展有限公
司）（「興安金泰」）、深圳市現代城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現代城房地產開發
有限公司）及北京中機恒富信用擔保有限公司共同以發起方式設立，公司名稱為「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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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性質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設立時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350,000,000元，分為1,350,000,000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內資股。經中國保
監會批准，本公司於2008年1月23日由「陽光保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陽光保險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的董事認為，由於我們堅持穩健、創新、盡責的發展理念，注重科學規範治
理、高度重視企業文化、高管團隊勤勉敬業，我們的品牌價值、內含價值快速發展，
成為中國新興保險公司中價值與品質的典範。

我們作為中國領先的保險集團，以「做專業領先的家庭保險保障服務提供商與值
得信賴的企業風險管理夥伴」為商業追求，從而「讓人們擁有更多的陽光」。

里程碑

我們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載列如下：

時間 里程碑事件

2004年5月 • 本公司創始人張維功先生帶領創業團隊，一切從零出發
開始創業，形成「敢於挑戰、堅韌不拔」的原始創業精神

2005年7月 • 陽光財險正式成立

2007年5月 • 陽光財險成立兩年即實現盈利

2007年6月 • 本公司成立

2007年12月 • 陽光人壽成立

2008年1月 • 本公司更名為「陽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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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里程碑事件

2010年7月 • 本公司被中國企業聯合會及中國企業家協會授予「2010

年全國企業文化示範基地」 稱號，成為獲此殊榮的首家
金融保險企業

2011年9月 • 本集團榮登2011年度中國企業500強第307位，同時挺進
服務業企業前100強，名列第97位

 

2012年12月 • 陽光資管正式成立

2015年1月 • 中國保監會正式批准本集團發起設立中國保險業首隻醫
療健康產業成長基金

2016年1月 • 陽光信保正式開業，為國內首家商業性專業信用保證保
險公司

2016年5月 • 陽光融和醫院正式對外營業，為國內首家由保險公司投
資的三級大型綜合醫院

2017年6月 • 本集團第一款人工智能客服機器人——「機智陽」正式登
陸官網並接受客戶諮詢

2019年4月 • 陽光融和醫院通過全國三級甲等醫院認證

2020年5月 • 本公司自主研發的智能培訓機器人面世

2021年5月 • 陽光財險針對業內普遍關注的理賠效率問題，推出基於
AR智能定損技術的「閃賠寶」服務，實現輕微案件全流
程線上自助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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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里程碑事件

2021年5月 • 本集團第三屆科技峰會正式發佈《數字化轉型白皮書》，
全面開啟科技創新引領業務高質量發展數字化轉型工作

2021年9月 • 本公司連續十一年入選中國企業500強，排名第194位；
位列中國服務業100強第78位

公司註冊資本的變動

本公司成立時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350,000,000元，分為1,350,000,000股每股
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內資股。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0,351,370,000元，分為10,351,370,000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內資股。本公司
自成立以來的註冊資本變動載列如下：

日期(1) 註冊資本變動

2007年12月6日 通過向六名當時現有股東發行及配發1,050,000,000股每股
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新內資股，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人民
幣1,350,000,000元增至人民幣2,400,000,000元。(2)

2008年2月3日 通過向當時的一名新法人投資者發行及配發350,000,000股
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新內資股，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
人民幣2,400,000,000元增至人民幣2,750,000,000元。

附註：

1. 除另有說明者外，此處所述日期為註冊資本增加的新營業執照的簽發日期。

2. 當時六名現有股東均為陽光財險的初始投資者，即中國石化集團、南航集團、中外運集團、中國鋁
業、廣東電力及興安金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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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 註冊資本變動

2009年3月2日 通過向當時的一名新法人投資者發行及配發260,000,000股
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新內資股，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
人民幣2,750,000,000元增至人民幣3,010,000,000元。(3)

2009年11月6日 通過向當時的六名新法人投資者發行及配發690,000,000股
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新內資股，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
人民幣3,010,000,000元增至人民幣3,700,000,000元。(4)

2010年9月9日 通過向當時的五名新法人投資者及當時的一名現有股東發
行及配發860,000,000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新內資
股，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3,700,000,000元增至人民
幣4,560,000,000元。(5)

2011年4月26日 通過向當時的兩名新法人投資者發行及配發447,150,000股
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新內資股，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
人民幣4,560,000,000元增至人民幣5,007,150,000元。

2011年7月6日 通過向當時的三名現有股東以及當時的五名新法人投資者
發行及配發共1,552,850,000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新
內資股，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5,007,150,000元增至
人民幣6,560,000,000元。(6)

3. 當時的新投資者為深圳市霖峰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祥南置業有限公司），於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為本公司現有股東之一。

4. 當時的六名新投資者中有四名為本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現有股東，分別為深圳市星河房地產開
發有限公司、七匹狼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七匹狼控股」）、海倫堡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原名廣東
中頤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及廣西遠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5. 當時的五名新投資者均為本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現有股東，分別為深圳中洲集團有限公司、蘇
州工業園區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東莞市方中集團有限公司、福建達利食品集團有限公司及北京鼎暉
東方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6. 當時的五名新投資者中有四名為本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現有股東，分別為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神州通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廈門旭晨股權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原名廈門旭晨貿易有
限公司）、福建省莆田市華倫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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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 註冊資本變動

2013年1月16日 通過向當時的一名現有股東發行及配發90,590,000股每股面
值為人民幣1.00元的新內資股，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6,560,000,000元增至人民幣6,650,590,000元。

2013年1月16日 通過向當時的一名新法人投資者發行及配發60,000,000股每
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新內資股，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人
民幣6,650,590,000元增至人民幣6,710,590,000元。

2015年10月9日(8) 通過向當時的六名新法人投資者發行及配發3,200,000,000

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新內資股，本公司的註冊資本
由人民幣6,710,590,000元增至人民幣9,910,590,000元。(7)

2016年4月7日(8) 通過向「匯添富資本-陽光保險員工持股計劃」（「員工持股計
劃」）發行及配發440,780,000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的
新內資股，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9,910,590,000元增
至人民幣10,351,370,000元。

重大股權變動、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截至本文件日期，本公司無重大股權變動、收購或出售事項。

7. 當時的六名新投資者均為本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現有股東，分別為上海旭昶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旭昶」）、北京邦宸正泰投資有限公司（「邦宸正泰」）、山南泓泉股權投資有限公司（「山南泓
泉」）、江蘇天誠物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江蘇天誠」）、拉薩豐銘工程機械銷售有限公司（「拉薩豐
銘」）及北京銳藤宜鴻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銳藤宜鴻」）。

8. 此處所述日期為變更備案通知書的核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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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

下表載列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的大致信息：

編號 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地點 註冊成立日期 股本

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

所佔股權 主要業務範圍

1. 陽光財險 中國 2005年7月28日 人民幣
5,746,000,000元

100% 財 產損失保險；責任保險；信
用保險和保證保險；短期健
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上
述業務的再保險業務；國家
法律、法規允許的保險資金
運用業務；經保險監督管理
機構批准的其他業務。

2. 陽光人壽 中國 2007年12月17日 人民幣
18,342,500,000元

99.9999% 人 壽保險、健康保險、意外傷
害保險等各類人身保險業
務；上述業務的再保險業
務；國家法律、法規允許的
保險資金運用業務；證券投
資基金銷售業務；經保險監
督管理機構批准的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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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地點 註冊成立日期 股本

本公司

直接及間接

所佔股權 主要業務範圍

3. 陽光資管 中國 2012年12月4日 人民幣
125,000,000元

80.00% 受 託管理委託人委託的人民
幣、外幣資金；管理運用自
有人民幣、外幣資金；開展
保險資產管理產品業務；保
險監督管理機構批准的其他
業務；國務院其他部門批准
的業務。

4. 陽光信保 中國 2016年1月11日 人民幣
3,000,000,000元

87.33% 信 用保險；保證保險；上述業
務的再保險業務；國家法
律、法規允許的保險資金運
用業務；經保險監督管理機
構批准的其他業務。

 

發行債券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已發行但尚未贖回的債券詳情如下：

2016年4月，經向國家發改委備案，陽光人壽發行了三個品種本金總額15億美元
的境外高級債券，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尚有本金總額3億美元、為期10年、票面利
率為4.5%的債券尚未贖回。

2021年3月，經中國人民銀行及中國銀保監會批准，陽光人壽發行了本金總額人
民幣50億元、為期10年、票面利率為4.4%、按年付息的資本補充債券，該等債券允許
在第五年末進行贖回，如不贖回票面利率調升至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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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經中國人民銀行及中國銀保監會批准，陽光財險發行了本金總額人
民幣50億元、為期10年、票面利率為4.5%、按年付息的資本補充債券，該等債券允許
在第五年末進行贖回，如不贖回票面利率調升至5.5%。

單一最大股東集團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邦宸正泰、上海旭昶及山南泓泉分別持有本公司約
4.55%、4.55%及3.61%股權。邦宸正泰由北京恒誼盛泰投資管理中心（有限合夥）（「北
京恒誼」）持有99.99%，而北京恒誼的普通合夥人為西藏恒誼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西藏
恒誼」）及上海正心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正心谷」）；上海旭昶由上海旭樂投資合
夥企業（有限合夥）（「上海旭樂」）持有99.99%，而上海旭樂的普通合夥人為西藏恒誼及
上海正心谷；山南泓泉由寧波鼎智金通股權投資中心（有限合夥）（「寧波鼎智金通」）持
有95.98%，而寧波鼎智金通的普通合夥人為西藏恒誼及上海正心谷。詳情請參閱本節
「－我們的股權及公司架構」。邦宸正泰、上海旭昶及山南泓泉於2015年10月增資期間
分別認購本公司470,900,000股股份、470,900,000股股份及358,200,000股股份，分別持
有本公司當時4.75%、4.75%及3.61%的股權。2016年4月，山南泓泉購買上海健特生命
科技有限公司15,000,000股本公司股份，股權轉讓完成後，邦宸正泰、上海旭昶及山南
泓泉分別持有本公司當時的4.75%、4.75%及3.77%股權。邦宸正泰、上海旭昶、山南
泓泉、北京恒誼、上海旭樂及寧波鼎智金通各自由西藏恒誼及上海正心谷共同控制，
根據相關合夥協議行使權利。此外，西藏恒誼及上海正心谷分別由張維功先生及林利
軍先生控制。因此，張維功先生、林利軍先生、西藏恒誼、上海正心谷、北京恒誼、
上海旭樂、寧波鼎智金通、邦宸正泰、上海旭昶及山南泓泉共同構成本公司的單一最
大股東集團（「單一最大股東集團」）。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單一最大股東集團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12.70%，而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單一最大股東集團將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編纂]%。因此，單一最大股東集團將不構成本公司的「控股股
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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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股
權
及
公
司
架
構

緊
接

[編
纂

]前
的
股
權
架
構

下
圖
載
列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我
們
的
簡
化
股
權
架
構
：

4.
55
%

4.
55

%
3.
61

%
6.
76

%
5.
80

%
5.
80

%
6.
76

%
4.
26

%
42

.7
2%

5.
06

%

20
.0
0%

99
.9
99

9%

36
.0
0%

24
.0
0%

96
.3
1%

3.
69

%

87
.3
3%

3.
38

%
3.
38

%
3.
38

%

邦
宸
正
泰

(1
)
上
海
旭
昶

(2
)
山
南
泓
泉

(3
)

銳
藤
宜
鴻

(4
)

拉
薩
豐
銘

(5
)

北
京
誠
通

(6
)

廣
東
電
力

(1
0)
其
他
股
東

(1
1)

本
公
司

(1
2)

陽
光
人
壽

(1
3)

陽
光
資
管

(1
3)

陽
光
財
險

其
他
附
屬
公
司

(1
4)

陽
光
信
保

(1
3)

中
國
誠
通

(6
)

江
蘇
天
誠

(7
)
江
蘇
永
鋼

(8
)
員
工
持
股

計
劃

(9
)

中
石
化

集
團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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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1
) 

邦
宸
正
泰
由
北
京
恒
誼
持
股

99
.9

9%
。
北
京
恒
誼
是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註
冊
成
立
的
作
為
投
資
載
體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是
西
藏
恒
誼
和
上
海
正
心
谷
。
西
藏
恒
誼

由
張
維
功
先
生
控
制
，
上
海
正
心
谷
由
林
利
軍
控
制
。
上
海
盛
樂
投
資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
上
海
盛
樂
」）
作
為
北
京
恒
誼
的
有
限
合
夥
人
持
有
其

91
.7

5%
合
夥
份
額
。
上

海
盛
樂
為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註
冊
成
立
的
作
為
投
資
載
體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由
上
海
正
心
谷
控
制
。

(2
) 

上
海
旭
昶
由
上
海
旭
樂
持
股

99
.9

9%
。
上
海
旭
樂
是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註
冊
成
立
的
作
為
投
資
載
體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是
西
藏
恒
誼
和
上
海
正
心
谷
，
而
其
唯
一

有
限
合
夥
人
是
上
海
盛
樂
。

 (3
) 

山
南
泓
泉
由
寧
波
鼎
智
金
通
持
股

95
.9

8%
，
寧
波
鼎
智
金
通
是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註
冊
成
立
的
作
為
投
資
載
體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是
西
藏
恒
誼
和
上
海
正
心
谷
，

分
別
持
有
寧
波
鼎
智
金
通
約

0.
06

%
及

0.
06

%
合
夥
份
額
。
上
海
湧
泓
股
權
投
資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作
為
寧
波
鼎
智
金
通
的
有
限
合
夥
人
持
有
其

74
.9

2%
合
夥
份
額
。
上
海

湧
泓
股
權
投
資
合
夥
企
業（
有
限
合
夥
）是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註
冊
成
立
的
作
為
投
資
載
體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陳
金
霞
最
終
控
制
。
寧
波
鼎
智
金
通
的
餘
下
有
限
合

夥
人
為
寧
波
鼎
亮
博
恒
股
權
投
資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由
國
金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一
家
在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的
公
司
（
股
份
代
號
：

60
01

09
））
控
制
），
持
有
約

24
.9

7%
合
夥
份
額
。

張
維
功
先
生
、
林
利
軍
先
生
、
西
藏
恒
誼
、
上
海
正
心
谷
、
北
京
恒
誼
、
上
海
旭
樂
、
寧
波
鼎
智
金
通
、
邦
宸
正
泰
、
上
海
旭
昶
及
山
南
泓
泉
組
成
我
們
的
單
一
最
大
股
東
集

團
。
詳
情
請
參
閱
本
節「
－
單
一
最
大
股
東
集
團
」。

(4
) 

銳
藤
宜
鴻
由
北
京
瑞
譽
金
合
投
資
管
理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
北
京
瑞
譽
金
合
」）
持
股

99
.9

9%
。
北
京
瑞
譽
金
合
是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註
冊
成
立
的
作
為
投
資
載
體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是
西
藏
瑞
譽
投
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西
藏
瑞
譽
」）
及
堆
龍
德
慶
奕
卓
投
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分
別
持
有
北
京
瑞
譽
金
合
約

0.
02

%
及

0.
03

%
合
夥
份
額
。
西

藏
瑞
譽
由
袁
濤
控
制
，
堆
龍
德
慶
奕
卓
投
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由
七
匹
狼
控
股
間
接
控
制
，
而
該
公
司
亦
直
接
及
間
接
持
有
北
京
瑞
譽
（
作
為
有
限
合
夥
人
）
合
共

77
.1

%
合
夥
份

額
。
據
本
公
司
所
深
知
，
七
匹
狼
控
股
的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人
為
周
永
偉
、
周
少
雄
及
周
少
明（
各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北
京
瑞
譽
金
合
的
餘
下
有
限
合
夥
人
為

(1
)西
藏
工
布
江
達
縣

九
盛
投
資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由
九
牧
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家
在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的
公
司（
股
份
代
號
：

60
15

66
））
控
制
），
持
有
約

8.
57

%
合
夥
份
額
；

(2
)福
建
百
群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丁
也
治
控
制
），
持
有
約

5.
71

%
合
夥
份
額
；

(3
)上
海
豪
盛
投
資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陳
超
控
制
），
持
有
約

5.
71

%
合
夥
份
額
；
及

(4
)福

建
盼
盼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蔡
金
垵
控
制
），
持
有
約

2.
86

%
合
夥
份
額
。

(5
) 

拉
薩
豐
銘
由
深
圳
前
海
瑞
譽
泰
和
投
資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
深
圳
前
海
瑞
譽
」）
、
珠
海
瑞
譽
安
和
股
權
投
資
基
金
（
有
限
合
夥
）
及
西
藏
瑞
譽
分
別
持
股

66
.6

7%
、

33
.3

2%
及

0.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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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圳
前
海
瑞
譽
是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註
冊
成
立
的
作
為
投
資
載
體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是
西
藏
瑞
譽
，
其
唯
一
有
限
合
夥
人
是
安
信
乾
盛
財
富
管
理

(深
圳

)有
限
公

司
，
持
有

99
.9

5%
合
夥
份
額
。
安
信
乾
盛
財
富
管
理
（
深
圳
）
有
限
公
司
由
安
信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全
資
擁
有
，
安
信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則
由
五
礦
資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家
在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的
公
司（
股
份
代
號
：

60
03

90
））
的
全
資
子
公
司
五
礦
資
本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及
安
信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由
國
投
資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一
家
在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的
公
司（
股
份
代
號
：

60
00

61
））
控
制
）分
別
持
有

39
.8

4%
及

33
.9

5%
股
權
。
安
信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的
其
他
股
東
概
無
於
其
中
持
有
超

過
三
分
之
一
股
權
。

珠
海
瑞
譽
安
和
股
權
投
資
基
金（
有
限
合
夥
）是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註
冊
成
立
的
作
為
投
資
載
體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是
西
藏
瑞
譽
，
其
唯
一
有
限
合
夥
人
是
恆
禾
置

地（
廈
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該
公
司
由
七
匹
狼
控
股
控
制
。

銳
藤
宜
鴻
及
拉
薩
豐
銘
分
別
由
北
京
瑞
譽
金
合
及
深
圳
前
海
瑞
譽
控
制
，
這
兩
家
公
司
均
由
西
藏
瑞
譽（
作
為
普
通
合
夥
人
）控
制
。

(6
) 

北
京
誠
通
金
控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北
京
誠
通
」）
由
中
國
誠
通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中
國
誠
通
」）
全
資
擁
有
，
中
國
誠
通
由
國
務
院
國
有
資
產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控
制
。

(7
) 

江
蘇
天
誠
由
深
圳
前
海
瑞
聯
七
號
投
資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持
股

99
.9

96
7%
。
深
圳
前
海
瑞
聯
七
號
投
資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是
根
據
中
國
法
律
註
冊
成
立
的
作
為
投
資
載
體
的
有

限
合
夥
企
業
，
其
普
通
合
夥
人
是
華
杉
瑞
聯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華
杉
瑞
聯
」）
和
華
泰
紫
金
投
資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華
泰
紫
金
」）
。
華
杉
瑞
聯
由
西
藏
竑
煜
企
業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70
.5

2%
，
西
藏
竑
煜
企
業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的
前
監
事
陳
志
杰
最
終
控
制
。
華
泰
紫
金
由
華
泰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家
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代
號
：

60
16

88
）、
香
港
聯
交
所（
股
份
代
號
：

06
88

6）
及
倫
敦
證
券
交
易
所（
股
份
代
號
：

H
T

S
C
）上
市
的
公
司
）1

00
%
持
有
。
江
蘇
華
泰
瑞
聯
併
購
基
金（
有
限
合
夥
）作
為
深
圳
前
海

瑞
聯
七
號
投
資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的
有
限
合
夥
人
持
有
其

41
.6

5%
合
夥
份
額
，
並
由
華
杉
瑞
聯
及
華
泰
紫
金
最
終
控
制
。
深
圳
前
海
瑞
聯
七
號
投
資
中
心
（
有
限
合
夥
）
的
其
他

有
限
合
夥
人
概
無
於
其
中
持
有
超
過
三
分
之
一
合
夥
份
額
。

(8
) 

據
本
公
司
所
深
知
，
江
蘇
永
鋼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江
蘇
永
鋼
」）
的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人
為
吳
耀
芳
、
吳
惠
英
及
吳
惠
芳（
各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其
為
兄
弟
姐
妹
關
係
且
已
簽
署
一
致

行
動
人
協
議
。

(9
) 

經
本
公
司

20
16
年

2
月

4
日
召
開
的
股
東
大
會
批
准
，
本
公
司
向
員
工
持
股
計
劃
發
行
及
配
發

44
0,

78
0,

00
0
股
內
資
股
。
員
工
持
股
計
劃
的
參
與
人
員
主
要
包
括
對
公
司
整
體
業
績

和
中
長
期
發
展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的
核
心
骨
幹
、
關
鍵
崗
位
人
員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員
工
持
股
計
劃
的
權
益
乃
由

3,
68

8
名
個
人（
包
括

5
名
董
事（
張
維
功
先
生
、
趙
宗

仁
先
生
、
李
科
先
生
、
彭
吉
海
先
生
及
王
永
文
先
生
）、

1
名
監
事
（
莊
良
先
生
）
及

8
名
高
級
管
理
層
（
寧
首
波
先
生
、
夏
芳
晨
先
生
、
李
偉
先
生
、
聶
銳
先
生
、
劉
迎
春
先
生
、

董
迎
秋
先
生
、
王
震
凌
女
士
及
楊
學
理
先
生
））
持
有
，
且
任
何
單
個
持
有
人
所
獲
員
工
持
股
計
劃
份
額
對
應
的
公
司
股
份
不
超
過
公
司
總
發
行
股
本
的

0.
12

%
。
就
本
公
司
所
深

知
，
概
無
員
工
持
股
計
劃
的
單
一
持
有
人
能
夠（
就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而
言
）對
其
行
使
控
制
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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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中
石
化
集
團
由
國
務
院
國
有
資
產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控
制
；
廣
東
電
力
由
廣
東
省
人
民
政
府
國
有
資
產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控
制
。
中
石
化
集
團
及
廣
東
電
力
均
為
本
公
司
發
起
人
。

(1
1)

 
34
名
非
個
人
股
東
合
計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本
約

42
.7

2%
。
該
等
非
個
人
股
東
單
個
持
有
本
公
司
股
本
均
未
達
到

5%
或
以
上
。

34
名
非
個
人
股
東
為
：

(1
)北
京
鼎
暉
東
方
投
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北
京
鼎
暉
」）
，
由
深
圳
市
正
信
世
紀
投
資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
深
圳
正
信
世
紀
」）
出
資
持
有

99
.9

93
4%
，
該
合
夥
企
業
執
行
事
務
合
夥
人
為
深
圳
市
尚
衡
潤
銀
股

權
投
資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深
圳
尚
衡
潤
銀
」）
，
該
基
金
管
理
公
司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邱
小
聰
最
終
控
制
。

20
16
年
底
，
北
京
鼎
暉
原
股
東
將
其
持
有
北
京
鼎
暉
的
股
權
轉
讓

給
深
圳
尚
衡
潤
銀
及
深
圳
正
信
世
紀
。
原
中
國
保
監
會
於

20
17
年

5
月

17
日
出
具
了
《
關
於
陽
光
保
險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有
關
股
權
轉
讓
行
為
不
予
備
案
的
通
知
》（
保
監
發
改

[2
01

7]
13

7
號
），
要
求
北
京
鼎
暉
股
東
將
所
持
股
權
恢
復
原
狀
；
股
權
恢
復
原
狀
之
前
，
不
得
行
使
股
東
表
決
權
、
提
名
權
、
會
議
出
席
權
、
召
集
會
議
權
等
相
關
非
財
產
股
東

權
利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北
京
鼎
暉
尚
未
按
原
中
國
保
監
會
意
見
完
成
整
改
。
公
司
已
按
照
原
中
國
保
監
會
要
求
限
制
了
北
京
鼎
暉
相
關
非
財
產
股
東
權
利
；

(2
)北
京

泰
合
方
園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由
財
通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一
家
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
股
份
代
號
：

60
11

08
）
上
市
的
公
司
）
間
接
控
制

80
%
股
權
；

(3
)新
湖
中
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一
家
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
股
份
代
號
：

60
02

08
）
上
市
的
公
司
）；

(4
)深
圳
市
星
河
房
地
產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黃
楚
龍
最
終
控
制
；

(5
)上
海
健
特
生
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史
玉
柱
最
終
控
制
；

(6
)深
圳
市
神
州
通
投
資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黃
紹
武
最
終
控
制
；

(7
)深
圳
中
洲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黃
光
苗
最
終
控
制
；

(8
)南
京
鋼
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一
家
於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
股
份
代
號
：

60
02

82
）
上
市
的
公
司
）；

(9
)北
京
中
城
恒
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由
朱
冠
成
最
終
控

制
50

%
及
由
中
國
國
際
廣
播
電
台
與
孫
景
龍（
各
自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最
終
控
制

50
%
；

(1
0)
深
圳
市
霖
峰
投
資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由
王
秀
娥
及
江
雄（
為
彼
此
的
配
偶
，
各
自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控
制
；

(1
1)
江
蘇
新
恒
通
投
資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徐
少
華
持
有

41
.4

3%
股
權
，
概
無
其
他
股
東
持
有
其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權
；

(1
2)
興
安
金
泰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王
志
勇
最
終
控
制
；

(1
3)
山
東
五
徵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山
東
五
徵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職
工
持
股
會
全
資
擁
有
；

(1
4)
山
東
省
天
安
礦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劉
佩
成
持
有

36
.8

8%
股
權
，
概
無
其
他
股
東
持
有
其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權
；

(1
5)
海
倫
堡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黃
熾
恒
控
制
；

(1
6)
七
匹
狼
控

股
；

(1
7)
廣
西
遠
辰
投
資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劉
金
華
控
制
；

(1
8)
東
莞
市
方
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郭
偉
若
控
制
；

(1
9)
烏
魯
木
齊
兆
均
創
富
股
權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由
北
京
賽
富
祥
睿
投
資
中
心（
有
限
合
夥
）出
資
持
有

92
.0

7%
，
該
合
夥
企
業
執
行
事
務
合
夥
人
為
天
津
賽
富
盛
元
投
資
管
理
中
心（
有
限
合
夥
），
該
投
資
管
理
中

心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閻
焱
最
終
控
制
；

(2
0)
中
銀
信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由
高
偉
亮
及
韓
志
強
（
各
自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最
終
擁
有
；

(2
1)
福
建
達
利
食
品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許
世
輝
控
制
；

(2
2)
廣
州
市
海
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邵
建
明
最
終
控
制
；

(2
3)
廈
門
旭
晨
股
權
投
資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概
無
股
東
持
有
其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權
；

(2
4)
蘇
州
工
業
園
區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徐
躍
忠
最
終
控
制
；

(2
5)
涌
金
實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由
陳
金
霞
控
制
；

(2
6)
廈
門
宏
州
股
權
投
資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概
無
股
東
持
有
其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權
；

(2
7)
杭
州
富
邦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馬
雪
峰
直
接
控
制
；

(2
8)
上
海
軍
華
置
業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陳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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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終
控
制
；

(2
9)
安
徽
省
鐵
路
發
展
基
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由
安
徽
省
人
民
政
府
國
有
資
產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最
終
控
制
；

(3
0)
成
山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由
車
宏
志
、
車
寶
臻
及
李

秀
香
（
各
自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最
終
控
制
；

(3
1)
吳
江
昌
盛
銅
業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濮
明
榮
直
接
控
制
；

(3
2)
上
海
遠
達
軟
件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孫
琦
直
接
控

制
；

(3
3)
濟
寧
市
建
威
置
業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劉
鷺
威
直
接
控
制
；
及

(3
4)
福
建
省
莆
田
市
華
倫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許
建
發
控
制
。

(1
2)

 
據
本
公
司
所
深
知
，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本
公
司

2,
85

8,
58

0,
00

0
股
股
份（
約
佔
本
公
司
股
本
的

27
.6

2%
）被
質
押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13
名
股
東（
合
計
持
有
質

押
股
份
佔
本
公
司
股
本
的

18
.1

0%
）
就
其
已
被
質
押
的
股
份
向
本
公
司
出
具
確
認
函
，
確
認
截
至
各
確
認
函
出
具
之
日
，
其
質
押
股
份
所
擔
保
的
債
務
能
夠
按
時
還
本
付
息
，
不

存
在
違
約
的
情
況
，
質
押
股
份
不
存
在
被
執
行
的
風
險
。
我
們
的
中
國
法
律
顧
問
認
為
，
倘
由
該
等
質
押
股
份
擔
保
的
債
務
可
於
到
期
日
前
連
同
利
息
償
還
，
則
司
法
機
構
作
出

判
決
以
執
行
質
押
股
份
的
可
能
性
極
低
。
此
外
，
據
本
公
司
所
深
知
，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
四
名
股
東
持
有
的

82
2,

80
0,

00
0
股
股
份（
約
佔
本
公
司
股
本
的

7.
95

%
）因
執

行
法
院
判
決
或
仲
裁
裁
決
或
正
在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的
財
產
保
全
措
施
而
被
數
家
司
法
機
構
凍
結
，
其
中
三
名
股
東
持
有
的

81
4,

00
0,

00
0
股
股
份
在
被
相
關
司
法
機
構
凍
結
前

已
質
押
。
根
據
適
用
的
中
國
法
律
法
規
，
未
經
相
關
司
法
機
構
許
可
，
凍
結
股
份
不
得
轉
讓
，
且
凍
結
股
份
的
持
有
人
不
得
對
該
等
股
份
進
行
質
押
或
設
立
任
何
產
權
負
擔
。
我

們
的
中
國
法
律
顧
問
認
為
，
上
述
質
押
股
份
及
凍
結
股
份
的
股
東
較
分
散
，
該
等
股
份
質
押
及
凍
結
股
份
情
形
不
會
對
本
公
司
的
股
份
結
構
、
業
務
經
營
造
成
重
大
不
利
影
響
。

(1
3)

 
陽
光
人
壽
餘
下
的

0.
00

01
%
股
權
由
拉
薩
市
慧
聚
企
業
管
理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
據
本
公
司
所
深
知
，
拉
薩
市
慧
聚
企
業
管
理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陽
光
資
管

餘
下
的

20
.0

0%
股
權
分
別
由
金
利
富
通
（
北
京
）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14
.8

0%
及
西
藏
恒
誼
持
有

5.
20

%
。
金
利
富
通
（
北
京
）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由
西
藏
恒
嘉
投
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全
資
持
有
，
其
由
張
維
功
先
生
控
制
。
陽
光
信
保
餘
下
的

12
.6

7%
股
權
分
別
由
重
慶
兩
江
金
融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6.
67

%
及
安
誠
財
產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持
有

6.
00

%
。
據
本
公
司
所
深
知
，
重
慶
兩
江
金
融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及
安
誠
財
產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

(1
4)

 
其
他
附
屬
公
司
為（
其
中
包
括
）：

(a
) 

本
公
司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深
圳
陽
光
盛
和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b
) 

陽
光
人
壽
的

20
家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成
都
陽
光
頤
和
物
業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陽
光
渝
融
（
成
都
）
置
業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陽
光
泰
和
（
濟
南
）
置
業
有
限
公
司
、
東
莞
陽
光

泰
和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海
南
陽
光
頤
和
健
康
產
業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海
南
陽
光
鑫
海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上
海
泓
邦
置
業
有
限
公
司
、

S
un

sh
in

e 
L

on
ge

vi
ty

 L
im

it
ed
、

S
un

sh
in

e 
M

ed
ic

al
 L

im
it

ed
、
濰
坊
陽
光
卓
和
投
資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成
都
陽
光
泰
和
置
業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南
寧
陽
光
嘉
和
投
資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南
寧
陽
光
鈞
和
投

資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重
慶
陽
光
悅
和
投
資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陽
光
人
家（
廣
州
）養
老
有
限
公
司
、
海
南
陽
光
頤
和
商
業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C
ed

ar
 A

us
tr

al
ia

 I
nt

er
na

ti
on

al
 

P
ty

 L
td

.、
S

un
fl

ow
er

 A
m

er
ic

an
 C

ap
it

al
 L

td
.、

S
pr

uc
e 

A
us

tr
al

ia
 P

ty
 L

td
.、

S
un

fl
ow

er
 B

er
m

ud
a 

C
ap

it
al

 L
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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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陽
光
人
壽
的

12
家
非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陽
光
融
和
醫
院
（
由
陽
光
人
壽
持
股

80
%
及
獨
立
第
三
方
濰
坊
市
人
民
醫
院
（
濰
坊
市
公
共
衛
生
臨
床
中
心
）
持
股

20
%
）、
陽
光

縱
橫
投
資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陽
光
縱
橫
投
資
」）
（
由
本
公
司
持
股

10
%
，
陽
光
人
壽
持
股

70
%
及
陽
光
財
險
持
股

20
%
）、
海
南
縱
橫
鼎
裕
不
動
產
運
營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由
陽
光
縱
橫
投
資
持
股

10
0%
）、
海
南
縱
橫
悅
逸
養
老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由
陽
光
縱
橫
投
資
持
股

10
0%
）、
海
南
縱
橫
欣
和
健
康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由
陽
光
縱
橫
投
資

持
股

10
0%
）、
北
京
縱
橫
益

昇
管
理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
由
陽
光
縱
橫
投
資
持
股

10
0%
）、
廣
州
市
和
豐
實
業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由
陽
光
人
壽
持
股

91
.8

4%
、
獨
立
第
三
方

廣
東
廣
弘
健
康
產
業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4.
08

%
及
一
名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的
個
人
持
股

4.
08

%
）、
成
都
通
匯
置
業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由
陽
光
人
壽
持
股

99
.6

3%
及
一

名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的
個
人
持
股

0.
37

%
）、
成
都
雙
流
陽
光
融
和
互
聯
網
醫
院
有
限
公
司
（
由
陽
光
融
和
醫
院
持
股

65
%
、
獨
立
第
三
方
四
川
融
新
博
瑞
企
業
管
理
諮
詢
合

夥
企
業
（
有
限
合
夥
）
持
股

15
%
及
獨
立
第
三
方
北
京
眾
醫
在
線
醫
療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20
%
）、
海
南
陽
光
融
和
醫
院
管
理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由
陽
光
融
和
醫
院
持
股

10
0%
）、
海
南
陽
光
融
和
健
康
管
理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由
陽
光
融
和
醫
院
持
股

10
0%
）、
北
京
陽
光
融
和
健
康
管
理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由
陽
光
融
和
醫
院
持
股

80
%
及
獨
立

第
三
方
濰
坊
護
理
職
業
學
院
持
股

20
%
）；

(d
) 

陽
光
財
險
的

15
家
非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陽
光
之
音
保
險
銷
售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
陽
光
之
音
」）
（
由
陽
光
財
險
持
股

80
%
及
陽
光
人
壽
持
股

20
%
）、
陽
光
智
捷
科
貿（
北
京
）

有
限
公
司（
「
陽
光
智
捷
」）
（
由
陽
光
縱
橫
投
資
持
股

10
0%
）、
金
生
無
憂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金
生
無
憂
」）
（
由
陽
光
之
音
持
股

10
0%
）、
北
京
陽
光
融
耀
網
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陽
光
縱
橫
投
資
持
有

10
0%
）、
陽
光
頤
和（
北
京
）
養
老
有
限
公
司
（「
陽
光
頤
和
（
北
京
）」
）（
由
金
生
無
憂
持
股

10
0%
）、
陽
光
頤
康
（
北
京
）
養
老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
陽
光
頤
康
」）
（
由
金
生
無
憂
持
股

61
.7

6%
、
獨
立
第
三
方
北
京
美
聯
亦
康
投
資
管
理
中
心（
有
限
合
夥
）持
股

26
.4

7%
及
獨
立
第
三
方
中
健
銀
齡
醫
療
養
老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11
.7

6%
）、
西
藏
博
蘊
通
雅
文
化
交
流
有
限
公
司（
由
陽
光
之
音
持
股

40
%
、
金
生
無
憂
持
股

40
%
及
一
名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的
個
人
持
股

20
%
）、
海
南
陽

光
頤
和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股

10
%
及
陽
光
財
險
持
股

90
%
）、
北
京
陽
光
融
和
置
業
有
限
公
司（
由
本
公
司
持
股

2.
47

%
、
陽
光
財
險
持
股

70
%
及
陽
光
人
壽
持

股
27

.5
3%
）、
北
京
頤
和
天
享
養
老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由
陽
光
頤
和（
北
京
）持
股

10
0%
）、
北
京
順
興
悅
旺
管
理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由
陽
光
縱
橫
投
資
持
股

10
0%
）、
陽
光

積
善（
北
京
）養
老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陽
光
積
善
」）
（
由
陽
光
頤
康
持
股

51
%
及
獨
立
第
三
方
北
京
積
善
之
家
養
老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49
%
）、
德
州
陽
光
頤
養
養
老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
由
陽
光
頤
康
持
股

60
%
、
獨
立
第
三
方
德
州
向
陽
醫
藥
連
鎖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30
%
及
獨
立
第
三
方
德
州
錦
衢
健
康
管
理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10
%
）、
安
圖
陽

光
龍
泉
農
業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由
陽
光
智
捷
持
股

10
0%
）、
陽
光
嘉
悅（
北
京
）酒
店
管
理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由
陽
光
智
捷
持
股

10
0%
）；
及

(e
) 

陽
光
資
管
的
非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陽
光
資
產
管
理（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
其
由
陽
光
資
管
持
股

75
%
及
陽
光
人
壽
持
股

25
%
。

(1
5)

 
本
公
司
現
有
股
東
全
部
持
有
內
資
股
，

[編
纂

]後
將
不
計
入
上
市
規
則
第

8.
08
條
規
定
的
公
眾
持
股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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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的
股
權
架
構

下
圖
載
列
緊
隨

[編
纂

]完
成
後（
假
設

[編
纂

]未
獲
行
使
）的
簡
化
股
權
架
構
：

 

20
.0
0%

99
.9
99

9%
96

.3
1%

36
.0
0%

陽
光
人
壽

(1
3)

其
他
附
屬
公
司

(1
4)

陽
光
資
管

(1
3)

陽
光
財
險

24
.0
0%

3.
69

%

87
.3
3%

陽
光
信
保

(1
3)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邦
宸
正
泰

(1
)
上
海
旭
昶

(2
)
山
南
泓
泉

(3
)

銳
藤
宜
鴻

(4
)

拉
薩
豐
銘

(5
)

北
京
誠
通

(6
)
中
國
誠
通

(6
)

江
蘇
天
誠

(7
)
江
蘇
永
鋼

(8
)

員
工

持
股
計
劃

(9
)

中
石
化

集
團

(1
0)

廣
東
電
力

(1
0)

其
他
股
東

(1
1)

H
股
股
東

本
公
司

(1
2)

註
釋

(1
)至

(1
4)
：
參
見「
－
緊
接

[編
纂

]前
的
股
權
架
構
」一
節
註
釋

(1
)至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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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組
織
架
構

下
圖
載
列
我
們
截
至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的
主
要
組
織
及
管
理
架
構
：

 

作
戰
中
心

 
管
理
本
部

 
指
揮

中
心

 

E
SG
委
員
會

 

  

股
東
大
會

 

董
事
會

 

經
營
管
理
層

 

監
事
會

 

支
持
中
心

 
科
技
中
心

 

部

董 事 長 辦 公 室
 

戰 略 發 展 部
 財 務 部

 精 算 部
 企 劃 部

 客 戶 管 理 與 權 益 保 障

人 力 資 源 部
 投 資 管 理 部

 風 險 管 理 部
 合 規 法 律 部

 辦 公 室
 品 牌 發 展 部

 黨 群 工 作 部
 監 察 稽 核 部

 核 心 能 力 建 設 部
 實 體 經 濟 發 展 支 持 部

 

董 事 會 辦 公 室
 

人 力 服 務 中 心
 財 務 服 務 中 心

 招 採 與 物 控 中 心
 雲 客 服 中 心

 創 新 變 革 中 心

 客 戶 數 據 資 源 中 心
 客 戶 增 值 服 務 部

 數 據 科 技 部
 運 營 成 本 管 理 部

 產 險 運 營 管 理 部

 

科 技 創 新 推 動 部
 應 用 開 發 部

 技 術 管 理 部
 基 礎 架 構 部

 信 息 安 全 部
 大 數 據 與 人 工 智 能 部

 科 技 研 究 院
 

醫 療 健 康 管 理 部
 養 老 與 不 動 產 中 心

 

營 銷 部
 客 戶 運 營 部

 平 台 規 劃 部
 直 通 支 持 部

 數 據 智 能 部
 車 險 業 務 部

 非 車 險 業 務 部
 人 身 險 業 務 部

 科 技 部
 綜 合 部

 

戰
略
與
投
資
決
策
委
員
會

審
計
委
員
會

提
名
薪
酬
委
員
會

消
費
者
權
益
保
護
委
員
會

關
聯
交
易
控
制
委
員
會

風
險
管
理
委
員
會

產 險 運 營 作 業 部

壽 險 運 營 管 理 部

壽 險 運 營 作 業 部

四 化 建 設 與 風 險 管 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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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架構

本公司設有企業管治架構，由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組成。

股東大會

股東大會是本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其主要職責包括決定本公司經營方針和投資
計劃，選舉及更換非職工董事及非職工監事，決定其薪酬事項，審議及批准本公司年
度財務預算方案、財務決算方案、利潤分配方案及彌補虧損方案，對本公司的合併、
分立、解散和清算或變更公司形式作出決議，以及修改公司章程等。

董事會

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其主要職責包括召集股東大會、向股東大會報告及執行
股東大會決議，決定本公司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決定公司的債務和財務政策，制定
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算方案、利潤分配方案及彌補虧損方案，擬訂公司重大收購、
回購本公司股票或者合併、分立、解散及變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制定公司章程的修改
方案及制定本公司基本管理制度。董事會下設七個專業委員會，包括戰略與投資決策
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提名薪酬委員會、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消
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及ESG委員會。

監事會

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其主要職責包括檢查本公司財務，監督董事會及高級管
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的行為。監事可以列席董事會會議，並對董事會決議事項提出質
詢或者建議。

高級管理層

高級管理層負責本公司日常經營。本公司設執行委員會，由首席執行官(CEO)一
名，總經理（首席營運官）、財務負責人、副總經理等若干人員組成。董事長或首席執
行官領導執行委員會工作。首席執行官對董事會負責，並根據董事會或董事長的具體
授權，行使公司日常經營管理的職權。


